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独立意见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雅创电子”、“上市公

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

对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 243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请公司独立董事对《关注函》所列部分问题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我们对公司《关注函》涉及的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就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 欧创芯主营业务为模拟集成电路的设计、研发及服务，主要应用于汽车

车灯后装、电动车、家具照明等领域。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

估报告》，欧创芯 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9,268.08万元，同比增长 77.56%，净利

润 2,224.8 万元，同比增长 155.83%，预测期内的毛利率维持在 40%。请你公司： 

（1）说明欧创芯最近两年的细分产品收入、成本结构及毛利率数据、前十

名客户及供应商构成、是否存在关联方销售或采购、客户及供应商重叠的情形，

结合其经营管理变化、人员构成、客户开拓情况、可比公司业绩情况等说明欧创

芯 2021 年净利润大幅增长且显著高于收入增幅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请结合收益法评估的具体过程、主要参数及其选择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收入增长率、成本、期间费用率、利润率、折现率等）、产品市场占有率、核心

竞争力、可比公司或可比交易的估值情况等补充说明本次评估作价的合理性、评

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交易作价是否公允。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忠实、勤勉、谨慎履职，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针对以上事项，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1、欧创芯 2021 年净利润大幅增长且显著高于收入增幅，主要系由于欧创芯

2021 年的毛利率提高等所致，符合欧创芯经营实际和行业合理性。 

2、本次评估作价的参数选择符合欧创芯经营实际，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具

备合理性；评估增值率较高与芯片设计行业的经营特点有关，符合行业情况；同

时，参考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交易作价情况，本次收购的交易作价具备公允性。 

2.转让方承诺欧创芯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 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分

别不低于 2,700万元、3,000万元、3,300万元。如欧创芯 2022年度、2023年

度任一当期业绩承诺完成率未达到 60%的，或者欧创芯业绩承诺期三年累计业绩

承诺完成率未达到 100%的，转让方应对你公司进行业绩补偿。请你公司： 

（1）详细说明欧创芯业绩承诺的制定依据，承诺业绩与评估预测业绩的对比

情况、低于预测业绩的原因及合理性，结合上述情况等说明是否存在高估欧创芯

评估值情形，是否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情形。 

（2）补充说明业绩补偿保障措施的充分性、有效性，你公司针对业绩承诺无

法实现风险、业绩补偿无法兑现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补充披露转让方履行

现金补偿、股权回购等义务的具体时点、计算方式等条款。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忠实、勤勉、谨慎履职，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

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针对以上事项，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系基于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目的、交易对价及支付安

排，同时参考欧创芯评估预测业绩等因素，并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基于上述因

素，本次承诺业绩低于评估预测业绩具有合理性；本次交易不存在高估欧创芯评

估值情形，不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情形。 



 

 

2、本次交易业绩目标未实现的情况下，公司将通过现金补偿、股权回购、

股权补偿、减值测试补偿等多种补偿措施选择和结合的方式保障公司利益不受损

失，具有充分性、有效性；公司通过交易对价的分期支付、限制交易对方剩余股

权处分、设定公司在股权转让中的优先受让和共售权及违约责任等进一步降低交

易对方不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违约风险，亦可通过诉讼应对业绩补偿无法兑现的

风险；公司已补充披露转让方履行现金补偿、股权回购等义务的具体时点、计算

方式等条款。 

3、你公司于 2021 年 11月上市，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分销，2022年 1月

以 1.17 亿元现金购买同行业深圳市怡海能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海能达”）

55%股权。请你公司结合怡海能达、欧创芯的核心竞争优势、与你公司的具体协

同效应等说明上市以来短期内多次进行现金收购的原因及必要性、资金来源、对

你公司业绩、现金流的具体影响，相关资产是否有利于提高你公司盈利能力，核

实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形。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忠实、勤勉、谨慎履职，

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针对以上事项，公司独立董事本着谨慎性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上

述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两次现金收购标的资产与公司具有较强的业务协同效应，股权收购

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金收购资金来源

主要为公司自有资金，部分来自于银行借款等自筹资金，现金收购对公司业绩、

现金流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两次收购的标的资产盈利能力较强，相关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

业绩与盈利能力。 

3、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

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本页无正文，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 

 

顾建忠：                 

 

黄彩英：                 

 

卢  鹏：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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